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外投资管理，规范对外投资行为，防范对外投资风险，

根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会计准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等有关法律、规

章和公司《章程》、《重大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对外投资是指公司为获取未来收益而将货币资金、实

物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让渡给他人并获得其他资产的行为。对外投资包括长期

股权投资、委托理财。 

第三条 公司对外投资应遵循的原则      

（一）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      

（三） 有利于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     

 

第二章 对外投资的职责分工和授权标准 

    第四条    公司证券部负责组织编制对外投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经总经理

初审后，上报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评

估，审慎作出判断，决定是否可以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第五条    对外投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项目的名称；      

    （二）投资目的；      

    （三）项目的投资金额、资金来源；      

    （四）项目的投资方式；      

    （五）投资合作方的基本情况（如适用）；      

    （六）项目的市场分析及产业政策（如适用）；      

     （七）项目的实施方案；      

     （八）项目的财务分析和经济评价；      



 

     （九）对公司的影响；      

     （十）结论。      

    第六条    对外投资的审批权限：      

    对外投资由公司总经理、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发生的对外投资

交易（本条简称“交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由董事会审议后批准： 

（一）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

据； 

（二）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50%以下，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 

（三）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下，或绝对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四） 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50%以下，或绝对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五）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

以下，或绝对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公司发生的对外投资交易（受赠现金资产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0%以上，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已履行股东大会审批程序的，

不再纳入相关的累计计算范围。  

公司总经理根据经营的实际情况，有权决定所涉单项金额或连续12 个月累

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10%，或绝对额不超过3000万元的对外投

资交易项目。 

第七条    公司证券部负责制定对外投资的处置方案，经总经理初审后，上

报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对处置方案进行评估，审慎作出判断，

决定是否可以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第八条    对外投资的处置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处置资产的基本情况；      

    （二）处置的原因；      

    （三）处置方式；      

    （四）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如适用）；      

    （五）定价依据、交易价格、结算方式；      

    （六）对公司的影响；      

    （七）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如适用）；      

（八）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如适用）；      

（九）中介机构的意见（如适用）；      

    （十）结论。      

    第九条    对外投资处置的审批权限按照公司《章程》、《重大交易决策制

度》和《总经理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对外投资的日常管理 

第十条    公司证券部是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委托理财的日常管理部门，

具体负责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组织编制、后续管理及处置等工作。      

    第十一条    公司证券部定期收集被投资单位的财务报表，及时转交财务

部，财务部对长期股权投资及时进行财务分析，将分析结果反馈给证券部。 



 

第十二条    公司财务部应根据相关会计制度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编

制会计报表，同时提交证券部按有关规定予以披露。财务部结合可行性研究报告

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评估。      

    第十三条    公司根据合资合同委派股权代表（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股权代表人选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确定。      

    第十四条    公司委派的股权代表应认真履行职责，持续关注被投资单位的

日常经营情况；在被投资单位发生重大事项当日将有关情况报董事会秘书或证券

部；积极参加相关会议，将相关会议材料及时送证券部备案。      

    第十五条    公司委派的股权代表每年应向公司述职，详细报告上一年度履

行职责情况。委派的股权代表未能忠实履行其职责或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的，公

司应向被投资单位提出罢免建议。      

    第十六条    当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公司应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处

置：      

    （一）被投资单位被解散的；      

    （二）被投资单位被清算的；      

    （三）投资项目有悖于公司对外投资原则的；      

    （四）合资合同规定投资终止的其他情况出现时。      

    第十七条    委托理财的日常管理参照本节长期股权投资日常管理的相关

规定执行。      

                     

 第四章  对外投资的信息披露 

第十八条  公司应当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

公司《章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0

号：风险投资》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对外投资的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九条  公司相关责任人违反本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视情节轻重给予相

关责任人警告、记过、解除职务等处分，并且可以向其提出适当的赔偿要求。情

节严重的，公司应上报上级监管部门予以查处。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制度所称“以下”不含本数。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制定、修改、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没有规定或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17 日 


